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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郎咸平引發的問題

2004年8月上旬，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在上海連續兩次發表演講，指控

格林柯爾公司收購行為不當。他試圖從一家公司對國有企業收購不當的個案

中，推出所有國企都要停止改制的結論。幾天之後，郎咸平對《北京晨報》的記

者抱怨說：「到現在我唯一遺憾的是，整個經濟學界還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公開支

持我，我不希望自己孤軍奮戰。」乍一看，這個抱怨似乎有理；細一想，這個抱

怨有點不�邊際。

首先，公司收購行為不當，作為個案，它不是個經濟學問題，而是一個法

律問題，甚至是個訴訟程序問題。其次，公司收購行為不當，合法資產被侵

吞，如果是一個廣泛的社會現象，那也不是個經濟學問題，而是一個政治法律

體制問題，再拔高一點，充其量是個社會公平問題。

《北京晨報》記者汪涵傾聽了郎博士的呼籲之後第一個打抱不平，他在報導

中對經濟學界進行了整體批評：「這一次，國內經濟學界確實集體失語，他們作

為公共知識份子的『社會良知』也彰顯不力。」1汪涵可能在潛意識é覺得公司收

購行為不當問題未必是個經濟學問題，因此他訴諸經濟學家作為公共知識份子

的良知。「社會良知」不是經濟學家獨有的，經濟學家也不是唯一的公共知識份

子群體，不清楚的是，如果「社會良知」泯滅，為甚麼只指責經濟學家。

有個叫李慧的作者可能覺得現在是對經濟學家進行秋後算賬的時候，她（或

他）在一篇題為〈有些主流經濟學家嚴重誤導了改革方向〉的文章é，不僅「發現

有些『主流經濟學家』嚴重地誤導了改革的方向」，而且發現，2005年成了中國

「主流經濟學家」的「滑鐵盧」年2。

李慧引用來支持自己論點的論據有明說的和沒有明說的。沒有明說的論據

自然包括郎咸平的指控，明說的論據分別是經濟學家吳敬璉和劉國光的論述：

——劉國光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完整的概念，是不容割裂的有

機統一體。在中國這樣一個法治不完善的環境下建立市場經濟，如果不強調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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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基本上有以下三

點看法：首先，中國

改革的方向從來就沒

有被誤導過，說它被

誤導，是對中國改革

的實質和階段性缺乏

清醒認識；其次，改

革過程中確實存在¡

大量的不公平和不公

正現象，對此，經濟

學界既不該承擔責

任，也只能「集體失

語」；第三，中國改

革的真正問題，不是

方向被誤導，而是進

程被延緩，沒有適時

地從一個階段過渡到

另一個階段。

會主義的公平精神和社會責任，如果忽視共同富裕的方向，那建立起來的市場

經濟就必然是人們所稱的權貴市場經濟、兩極分化的市場經濟。」

——吳敬璉說，由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擴大、行政腐敗擴散等造成的社會

矛盾日益加劇，並引起了部分群眾對現實生活中消極現象的強烈不滿。

顯然，由郎咸平引發的有關國企改制的爭論，已經發展為對主流經濟學家

責任的追究，以及對改革方向和改革成敗得失的爭論了。

那麼，改革從甚麼方向被誤導到了甚麼方向呢？作者沒有給出明確的表

述，但從引用的觀點和上下文看，可能是認為改革被誤導到不公平和不公正的

方向上去了。

筆者基本上不同意上述論點。本文的基本立場是：首先，中國改革的方向從

來就沒有被誤導過，說它被誤導，是對中國改革的實質和階段性缺乏清醒認識；

其次，改革過程中和現實生活é確實存在�大量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現象，對此，

經濟學界既不該承擔責任，也只能「集體失語」；第三，中國改革的真正問題，不

是方向被誤導，而是進程被延緩，沒有適時地從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

二　效率主導型改革階段

如果把中國改革比作懷胎，要懷的孩子其實是兩個：一個是效率，另一個

是公平。之所以先要「效率」，是因為窮。在沒解決溫飽情況下，公平不僅失去

意義，而且，即使有公平也維持不住，就像原始社會匱乏的平等必定要被相對

寬裕的不平等所取代一樣。「不患寡，而患不均」是造反的口號，不是治理天下

的信條。歷史的教訓是，所有打�「均貧富」起家的人上台以後，都是新的不平

等的締造者。

鄧小平對「效率」的經典描述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他對效率的定義

是三條：一是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二是社會主義國家綜合國力的增強，

三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3。因此，1979年春耕前，被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十八戶

農民按在手指下的與其說是一張生死密約，不如說是關押經濟效率洪水的閘門

按鈕，閘門一開，社會財富湧流出來：從1978年到2005年，中國的GDP總量

增長了10.9倍，人均GDP增長了10.1倍（1978年人均GDP為379元人民幣，相當

於168美元，2005年人均GDP為1,703美元）。2005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法國，

居世界第五位，距第四位的英國只有一步之遙（英國為22,276億美元，中國為

20,549億美元）。這就是效率主導型的市場化改革帶來的巨大成就。

市場化改革為甚麼有如此神奇的力量？簡單地說，它首先能從微觀上提

高單個生產者和廠商的勞動生產率。關於這個問題，周其仁的解釋既通俗又

精彩4：

產出的市值，與市場交易大有關係。如果不加入市場交易，在滿足生產者

自家的消費之後，產出就沒有太大的價值。但是在交易的條件下（也只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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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市場化的推進，

極大提高經濟效益，

創造了中國經濟持續

高速增長的奇Ò。中

國改革邁出的第一步

是成功的。但在平等

與效率之間，社會面

臨¡一種選擇。所謂

選擇，是社會在一定

時間å採取了偏重平

等的政策，在另一個

時間段å就應當採取

偏重效率的政策，反

之亦然。西方社會解

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之

一是實行兩黨或多黨

政治：一個政黨偏重

平等，另一個政黨就

偏向效率。

交易的條件下），可能發生「物以稀為貴」！市場並沒有變魔術，關鍵是交易

提高了分工和專業化的水平，從而提高了交易各方的生產率。二百年來，

經濟學來來回回講的就是這套道理。

從小崗村開始的包產到戶，把千百萬農戶，進而把無數為計劃生產的企業

推向了市場，不僅使其產品實現了價值，也提高了分工和專業化水平，從而提

高了生產率。

從宏觀經濟角度看，市場化能夠提高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效益。籠統地

說，社會資源包括人力、物力、財力。在計劃經濟時代，社會資源按照主管經

濟官員的意志配置，影響官員意志的不僅僅是，或者說基本不是地區和生產廠

家的生產率，更可能是最高領導人不斷變化的興奮點，以及受各種因素左右的

主管官員的個人偏好等等。市場不僅是一隻看不見的手，也是一隻六親不認的

手，它讓效率最高、效益最好的企業得到最多的社會資源。那些效率低下的廠

商將會因為得不到社會資源而被淘汰出局。這就是市場經濟的馬太效應。

當然，中國目前的市場經濟還不是完善的市場經濟，引導資源配置的不僅

有公開的效率，也有隱蔽的權力，從而使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益大打折扣。儘管

如此，由於市場化的推進，中國經濟的分工和專業化水平，以及微觀經濟效益

都得到了極大提高，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正是這個事實，創造了中國經濟持

續高速增長的奇�。

這說明，中國改革邁出的第一步，不僅方向正確，而且是成功的。這個方

向就是效率優先。以效率衡量，中國改革的成就可與世界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

經濟起飛階段的業績相媲美。

三　中國革命和改革的劈叉現象

但是，一個健康發展的社會，不僅是一個高效的豐裕社會，也應該是一個

和諧的公正社會。無論我們對公正下甚麼樣的定義，某種意義上的平等必定是

任何正義或公正定義中必須包含的核心內容。暫且不說「甚麼是公正」，但至少

可以說「甚麼是不公正」：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肯定是不公正。

社會改革必須有兩條腿才能平衡並前行，一條腿是效率，另一條腿是公

正，或者叫做「正義」與「公平」。由於平等與效率之間存在�替代關係，效率與

平等不能同時兼得，因此，社會對效率與平等的追求必定像走路一樣：一次只

能邁一條腿。在美國經濟學家奧肯（Arthur M. Okun）看來，平等與效率之間存在

�替代關係，為了效率就要犧牲某些平等，為了平等也要犧牲某些效率。在追

求平等的過程中存在�「漏桶現象」：如果對富裕家庭徵收一定的附加稅來資助

貧困家庭，這筆資助在轉交過程中要經過一系列中間環節，要花費成本，如行

政成本等；同時，這種政策還會對人們的工作積極性、儲蓄和投資意向產生消

極影響。這就是實施平等政策中的跑、冒、滴、漏過程，也就是效率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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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革命以經濟

平等為主導，鄧小平

的改革以經濟效率為

主導。毛澤東時代只

邁平等一條腿，效率

那條腿落在後面，這

種現象稱之為「平等

劈叉」。鄧小平的改革

是在體制上對「平等劈

叉」的矯正，它邁的

是效率這條腿。但卻

很容易出現「效率劈

叉」：公平或平等那條

腿在體制上滯後。在

「效率劈叉」體制下，

平等為主導的政策性

調整也容易失靈。

同時，奧肯也認為，「對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產生出各種不平等，因此，在平

等與效率之間，社會面臨�一種選擇」5。

所謂選擇，並不意味�社會如果選擇了效率，就要長久地犧牲平等，或者

反之。而是說，社會在一定時間é採取了偏重平等的政策，在另一個時間段é

就應當採取偏重效率的政策，反之亦然。西方社會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之一是

實行兩黨或多黨政治：一個政黨偏重平等，另一個政黨就偏向效率。

中國實行一黨制，對平等與效率的選擇依賴於執政黨自己的判斷，何時以

效率為主導，何時以平等或公平為主導。粗略地講，毛澤東的革命以經濟平等

為主導，鄧小平的改革以經濟效率為主導。須要指出的是，對平等或效率的追

求，可以區分為體制層面的追求和政策層面的追求。體制決定政策的奏效或失

靈。在平等主導型的體制下，效率政策很難奏效，這就是為甚麼毛澤東時代以

大躍進為標籤的效率政策遭到失敗的主要原因。市場體制是效率主導型體制，

取消了市場而去追求效率，豈不是緣木求魚？這樣，就造成了毛澤東革命的「劈

叉現象」，只邁平等一條腿，效率那條腿落在後面，前面的腿邁得愈多，兩腿之

間的距離就愈大，最後叉坐在地上。這種劈叉現象我們稱之為「平等劈叉」。

鄧小平的改革是在體制上對「平等劈叉」的矯正，它邁的是效率這條腿。體

制矯正與政策矯正的一個根本區別是，體制矯正需要的時間長。因此，在效率

主導型的市場化體制改革過程中，很容易出現「效率劈叉」：公平或平等那條腿

在體制上滯後。在「效率劈叉」體制下，平等為主導的政策性調整也容易失靈。

雖然中共十六大後實行了以公平為主導的經濟政策，但對社會不公的抱怨仍然

沒有緩解，原因或許就在這é。

要讓公平政策容易奏效，不能不從體制上改變「效率劈叉」現象。這種改

變，不是取消效率主導型的市場機制，而是要建立和完善與市場機制配套的政

治上的矯正機制，這個機制就是權利平等的憲政體制。在市場生產效率的同

時，讓憲政生產公平。

市場提供不了平等就否定市場機制，甚至否定中國的改革方向的說法並不

公平。為了市場和效率，認為一切不公正都必須忍受的辯解也不理智。正確的

選擇應當是，讓公正這條腿趕快邁上來。

四　公正理念的變革

雖然所有的正義或公正定義必定包含一定意義上的平等，但平等並不直接

等於正義或公正。世界上有不平等的不公正，也有平等的不公正。絕對平等就

是平等的不公正。絕對平等意味�所有人幹多幹少都能得到同樣的報酬，這對

那些能力強、付出多、貢獻大的人來說，是不公正的。如果說被馬克思批判的

早期資本主義的不公正表現為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剝削的話，那麼，就體制下的

絕對平等便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剝削，因為少數貢獻大的人的成果被多數貢獻

小的人剝奪了。這兩種剝削，只有量上的差異，並無質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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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信奉的是「利他

的正義」。在他看來，

世界上最大的惡，莫

過於「私」，也就是自

利。他要求人們從心

田å拔掉所有私欲的

雜草，這就是文革中

人人要做的「狠鬥私

字一閃念」。遵循利

他即正義的定義，中

國改革之船就不可能

下水。而鄧小平的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

來」的改革奉行的是

「互利的正義」。在毛

澤東「利他的正義」指

導下，中國實行了以

絕對平等為特徵的舊

體制；鄧小平的「互

利的正義」則是一種

效率優先的正義觀。

要為絕對平等辯護，你必須對公正或正義重新下定義：公正或正義的行為

既不是自利行為，也不是互利行為，而是利他行為。根據這個定義，一切計較

個人利弊得失的行為都是不正當的。於是，絕對平等便可以被接受為正義，或

至少不會被看待為不正義，因為只要允許自利行為發生，平等就不可能是絕對

的。我想，這種「正義即利他」的思想，就是毛澤東所理解的共產主義正義觀或

公正觀，因為在他看來，世界上最大的惡，莫過於「私」，也就是自利。他希望

像拔野草一樣，從人們心田é拔掉所有私欲的雜草，這就是文革中人人要做的

高難動作：「狠鬥私字一閃念」。

遵循利他即正義的定義，中國改革之船就不可能下水。鄧小平改革的正當

性來自於他對正義或公正理念的變革。正義理論汗牛充棟，基本類型有三種：

一種是「利他的正義」，是毛澤東所信奉的；第二種是「互利的正義」，這個理論

是說：「正義是我們為那種限制理性利己的人們的東西起的名字，他們同意必須

付出最小的代價以實現與他人的合作」6；第三種是「公平的正義」，這個理論的

當代代表人物是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這個理論說起來很複雜，

但內在的觀念卻很古老，就是孔老夫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種

正義理論要求人們不能根據自己的觀點，而要從所有人的觀點出發，去尋求一

個可接受的協議。根據這個理論，「正義被看作是沒有利害關係的人也會同意的

對權益和責任的分配。」7這個理論是想問，假如你是一個失去勞動能力的人，

你是否同意讓這樣的人餓死。

很明顯，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改革奉行的是「互利的正義」，

他使當代中國的正義觀完成了從「利他的正義」向「互利的正義」的轉變。在「互利

的正義」理論看來，一切理性自利的行為都是正當的。所謂理性自利，指的是不

以損害他人利益為代價，反而願意付出最小代價以實現與他人合作的追求自己

利益的行為。這就是典型的市場上的廠商行為：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合理利

益，最終得到增進的是整個社會的福利。因此，這種正義觀又可以被稱為「市場

正義觀」或功利主義正義觀。「互利的正義觀」在80年代的中國被主張者描述為「主

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受到了「利他的正義觀」維護者的批判，對當時進行得

熱火朝天的改革造成了不小的思想混亂。

既然如此，為甚麼又說中國改革出現了「效率劈叉」現象呢？問題就出在正

義觀上。「利他的正義」是一種平等優先的正義觀，正是在這種正義觀指導下，

中國實行了以絕對平等為特徵的舊體制；「互利的正義」則是一種效率優先的正

義觀，它能接受的平等，主要是機會平等，功利主義就是一種效率優先的倫理

體系；唯有「公平的正義」想在自由、平等和博愛之間，在效率與平等之間實現

某種平衡。這從羅爾斯表述的「正義兩原則」中可以看出來8：

第一個原則：

每個人對與其他人所擁有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體系相容的類似自由體系都

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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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公平的正義」

比作一輛駛向美好社

會的列車，權利優先

原則就是它的防滑裝

置，它的作用就是確

保一個社會在向效率

拐彎的時候，不要脫

離權利平等的軌道；

在向經濟平等拐彎的

時候，不要駛上政治

專制的歧途。這正是

下一階段中國改革面

臨的任務：以對平等

的最小犧牲增加社會

財富，以對效率的最

小犧牲實現公民權利

平等。

第二個原則：

社會的和經濟的不平等應這樣安排，使它們

1 被合理地期望適合於每一個人的利益；並且

2 依繫於地位和職務向所有人開放。

對這兩個原則進行解釋是一個複雜而困難的任務。目前，我們只需要知

道，在羅爾斯的正義概念中，第一原則優先於第二原則，也就是權利的平等優

先於利益的增加，效率的提高不僅不能導致一部分社會成員生活狀況的惡化，

還要使每個社會成員的生活狀況有所改善。

這é須要稍做解釋的是權利相對於利益的優先原則。這個原則具有兩層含

義：

第一，任何利益都不能補償社會成員在基本自由權利方面的損失或減少。

這就是說，權利是不可交易和贖買的。假如一個社會增加了所有社會成員的財

富，但卻沒有增加，甚至減少或犧牲了部分社會成員的基本自由，這個社會不

會被「公平的正義」理論承認為正義。這é的含義很簡單：富裕不能為專制辯

護。花果山的猴群是富裕的，但不是正義的，因為有美猴王。新加坡可以被公

認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但不會被公認為世界上最公平的國家之一，其

中一個重要原因，便是這個國家在每個人是否都享有平等的政治自由方面沒有

讓人們消除疑義。它所奉行的似乎不是權利優先原則，而是利益優先原則。

第二，最貧窮社會階層的財富的任何增加，都不能以減少平等的基本自由

和公平的機會平等為代價。這個原則是說，濟貧不能殺富，調節收入分配不能

損害市場，共同富裕不能侵犯個人財產所有權。殺富是謀財害命，害命侵犯的

是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權；市場是機會平等的保障，損害市場就是損害機會平等；

個人財產權是個人自由的基礎，個人財產權遭到侵犯，基本自由便會塌方。某些

被貼上「新左派」標籤的作者主張的所謂「經濟民主化」違反的就是這一原則，因

為他們似乎把個人財產權排除在「種種人權」之外，並且反對「絕對的財產權」9。

他們或許以為，樓的基礎被挖掉了，人權與均富的大廈還能高聳入雲。

如果把「公平的正義」比作一輛駛向美好社會的列車，權利優先原則就是它

的防滑裝置，它的作用就是確保一個社會在向效率拐彎的時候，不要脫離權利

平等的軌道；在向經濟平等拐彎的時候，不要駛上政治專制的歧途。

毫無疑問，這正是下一階段中國改革面臨的任務：以對平等的最小犧牲增

加社會財富，以對效率的最小犧牲實現公民權利平等。

五　公平主導型改革階段

前面已經指出，一個健康發展的社會，不僅是一個高效的豐裕社會，也應

該是一個和諧的公正社會。中國改革的第一階段，也就是效率主導型的市場化

改革階段承擔了第一個任務，但對承擔第二項任務卻有點力不從心，因為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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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國有資產的

支配權掌握在主管政

府部門的主要負責人

手å，市場對此無能

為力，目前的政治體

制也解決不了這個問

題。公民要對國有資

產享有平等的支配

權，首先要對政府權

力享有平等的支配

權。按羅爾斯的正義

原則，就需要有他所

謂的「公民的基本自

由」，即包括：政治

上的自由及言論和集

會自由；良心的自由

和思想的自由；個人

的自由和保障個人財

產的權利；依法不受

任意逮捕和剝奪財產

的自由。

只能按照效率的高低分配利益，不能按照平等的要求分配權利，而在權利不平

等的條件下要實現利益的公平分配，就如同要在一張傾斜的桌面上保持一碗水

的平穩一樣難以想像。

一個公正的社會要求對權利和利益進行公正分配。須要特別強調的是，權

利的分配狀況對社會的公正性具有雙重意義：首先，權利的分配狀況本身是衡

量一個社會是否公正的首要標準，改革前的舊體制把社會成員劃分為三六九

等，對人的基本權利進行等級劃分而不是平等分配，即使對經濟利益進行絕對

平均分配，也只能認為那是一個基本不公正的體制；其次，權利的分配狀況還

直接決定一個社會能否對利益進行公正分配。這就是說，能否對一塊蛋糕進行

公平分切，取決於切蛋糕的那隻手聽誰支配：如果它聽某個人支配，它為那個

人切的份額必定是最大的；如果它聽所有分享該蛋糕的成員的平等支配，它切

出的蛋糕很可能是等份的。

早在90年代中期，秦暉就呼籲「改革要公正」。他把改革比喻為「分家」，在

他看來，當時，「要否分家」的問題已經解決，突出的問題是「如何分家」。他主

張公正分家，反對「黑箱分配」bk。他所談論的其實是利益分配而非權利分配問

題，而且是利益分配中的存量利益分配——國有產權改革。為甚麼這個問題呼

籲了十年，到了2004年8月，還會出現一個郎咸平為同一個問題在大聲吶喊呢？

這就表明，不是沒有人看到這個問題，也不是國家政策的制定者不想解決或沒

有意識到這個問題，而是尚未有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

首先，市場機制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市場像一個胃，你吃進去甚麼，它就

消化甚麼，既不管這些食物是偷來的，還是買來的，也不管你吃進去的是美

食，還是毒藥。產權交易是市場行為，但一種性質的產權轉變為另一種性質的

產權，就不是一個純粹的市場行為了，更可能是市場行為之外的分配行為。被

稱為「國有資產」的東西，理論上說，國家的每個公民都享有對它的平等支配

權，但事實上，對它的支配權卻掌握在主管政府部門的主要負責人手é，他有

權決定以怎樣的價格轉讓給甚麼人。在這種情況下，它既可能以最合理的價格

轉讓給最會利用資產的人，也可能以象徵性的價格轉讓給那個使主管官員受益

最多的人，這就是所謂「黑箱分配」。市場對此無能為力。

其次，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公民要對國有資產享有

平等的支配權，首先要對政府權力享有平等的支配權，因為公民是通過政府去

支配國有資產的。對政府權力的平等支配權包含在羅爾斯的正義兩原則之中，

他的表述是：「每個人對與其他人所擁有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體系相容的類似自

由體系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以及「地位和職務向所有人開放」。他所謂的「公

民的基本自由」包括：「政治上的自由（選舉和被選舉擔任公職的權利）及言論和

集會自由；良心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個人的自由和保障個人財產的權利；依

法不受任意逮捕和剝奪財產的自由。」bl

應該說，經過近三十年改革，中國在公民基本權利的平等化方面取得了許

多成就，取消了對公民的階級劃分，城鄉差別也在逐步縮小，對農民的身份歧

視也像秋後的痱子一樣慢慢消退，個人財產權利也漸漸得到保障，不受任意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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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的基本自由之於

政體，就像暢流的血

液之於人體，血流一

旦不暢，人體就會出

現淤血和腫塊；公民

的基本權利缺乏保

障，政治生活中便會

出現「權貴腫塊」。而

讓中國的市場經濟變

成「權貴市場經濟」，

就是因為權貴腫塊不

能消解，使市場經濟

權貴化。由此可見，

公平主導型的改革，

就是權利平等優先於

利益平等的改革，它

不是指對利益分配不

平等的政策性矯正，

而是指對權利分配不

平等的體制性矯正。

捕和剝奪財產的自由也有發展⋯⋯但是，目前中國公民基本權利狀況離羅爾斯

「公平的正義」的要求還有很大差距，選舉和被選舉擔任公職的權利還沒有被公

民平等享有，其他方面的基本自由也有待進展。

公民的基本自由之於政體，就像暢流的血液之於人體，它既能讓其充滿活

力，也能免疫消腫。血流一旦不暢，人體就會出現淤血和腫塊；公民的基本權

利缺乏保障，政治生活中便會出現「權貴腫塊」。現在總有人在談論「權貴市場經

濟」或「權貴資本主義」，並不是像劉國光先生認為的那樣，是因為「忽視共同富

裕的方向」而讓中國的市場經濟變成「權貴市場經濟」，而是因為權貴腫塊不能消

解，才容易使市場經濟權貴化，讓國家國民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利箭對不準共同

富裕的標靶。權貴腫塊使國家實施平等政策過程中的「漏桶效應」放大，腫塊愈

多，對富裕家庭徵收的附加稅在資助貧困家庭過程中的中間環節就愈多，被層

層截留的可能性也愈大。廣泛存在權貴腫塊的政策管道就像一條漏洞百出的輸

油管，再大的輸油量也不能彌補中途的跑、冒、滴、漏等現象。

由此可見，公平主導型的改革，就是權利平等優先於利益平等的改革，它

不是指對利益分配不平等的政策性矯正，而是指對權利分配不平等的體制性矯

正。權利公平分配是一個社會的首要正義，有了它，可能沒有利益平等，但至

少有一半的機會平等；沒有它，則肯定沒有利益平等，也沒有機會平等。權利

平等是一項正義原則，也是一項政治體制安排原則。這個原則在制度上的最根

本體現就是美國政治學家達爾（Robert A. Dahl）所指出的：「必須在實際上確保

每一個成年公民都擁有投票權。」bm這實際上說的就是所謂「民主」。民主最簡單

的定義就是確保每個成年公民都有投票權。那麼，如何「確保」？當然是通過以

權力制衡為核心的憲政制度來確保。從理論上講，權利平等與憲政民主互為條

件；從操作上講，有了憲政民主的體制安排才會有真正的權利平等。從這個意

義上也可以說，沒有民主就沒有公平。因此，公平主導型的改革，也就是民主

化改革。

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建設「和諧社會」，表明當局已經有了把中國改革

推進到新階段的緊迫感，下決心要改變「效率劈叉」現象。這樣做，不是要把效

率那條腿收回來，而是要把公平這條腿邁出去。這個新階段就是公平主導型的

改革階段。效率主導型的改革階段以利益增進為中心，公平主導型的改革以權

利平等為中心，也就是以「推進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為中

心，因此，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

定〉明確指出：在新形勢下要「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健全民主制

度，豐富民主形式，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

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實際上，早在80年代中期，鄧小平就想把

公平主導型改革這一步邁出去，他在1986年十多次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並要求

把政治體制改革寫進十三大報告，「六四」風波後仍然堅持十三大報告「一個字

都不能改」，就表明他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決定是深思熟慮的，決心是不可動

搖的。

鄧小平的政治體制改革以權力下放和黨政分開為核心，要旨是限制政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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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保障公民權利。在他看來，公平這條腿再不邁，效率那條腿就不能再前

行。他指出bn：

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制改革。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

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

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

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

無論是效率的右腿，還是公平的左腿，都不能「一邁永逸」，要「繼續前

進」，就只能邁了這一步再邁那一步，在改革上沒有一步到位或一蹴而就這種

事。但只要我們不原地踏步，一個富庶而公平的幸福社會是有指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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